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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城市治理范式日益失效、城市不平等加剧的背景下,城

市权利成为分析城市危机的锚点。 人民城市的理论体系根植于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城市

和权利的思想,扬弃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权利的主张,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城市治理范

式,体现为“进入—发展—共享” 的权利建构逻辑,为城市治理提供了新的认知框架。
研究发现,进入城市的权利通过制度创新将以人民为中心落实为可操作的权利保障机

制,包括城市居民权利的确认、空间治理权利的重塑和文化自主权利的回归;发展的权

利体现了人民城市治理的权利变迁路径,通过权利与资本、权力的合理配置达成可持续

增长和空间正义;共享的权利彰显了权利平等、人文关怀、社会融合、环境正义和数字包

容的权利优化方向。 人民城市治理的权利建构突破资本或权力对城市的单向度控制,
实现以人为本和公平正义的城市权利,让城市成为“所有人的城市” 和 “自由人联合

体”,进而创造一种新型的城市政治模式。
关键词:人民城市 　 城市权利 　 以人民为中心 　 公平正义 　 新自由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城市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各种问题,使其在可持续

发展方面面临一系列矛盾与挑战。 首先,城市发展中的不平等不断扩大。 全球资本与技术的跨

境流动放大了城市的不平等与社会风险,其结果包括收入差距扩大、空间结构异化、制度性排斥

加剧,数字转型中的技术红利更多集中于既有优势群体,环境退化带来的风险不成比例地由弱势

居民承担,等等。 其次,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政策性区隔日益严峻。 本地身份、财产权利

等因素将这种区隔嵌入住房选择、社区营造、资源分配等日常生活。 资源与秩序的主导者往往以

“先占者”身份建构对“外来者”的符号叙事与道德想象,通过政策话语、舆论风向与日常交往,将
“局外人”固着于“非我群体”的位置。 最后,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结构性弊病未能根治。 公共服

务在空间配置上呈现显著的中心 - 边缘格局,并与高房价、高门槛政策绑定,形成事实上的准入

限制,不仅加剧了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化,也在事实上削弱了不同居民在城市中平等生活与发展的

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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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多样的问题共同指向一个理论盲点,即学界与政策实践界对“城市为何、为谁而治理”
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尚未形成清晰的认知,对以人为本和城市权利之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影响这

一重大问题尚未形成理论共识。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坚持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① 人民城市的治理理念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让人民生活幸福的“国之大者”的要求,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的方法把握城市发展的规律与趋向,既体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创造性地发展

了人民至上的城市权利理论。 人民城市的治理实践,是一种实现社会多元主体实质性在场与共

建共治共享的新型城市治理模式,不仅关注公共服务的均衡可及与资源配置的公平正义,更强调

谁被视为城市的一员、谁被赋予城市治理与城市权利的正当性,为回应日益突出的城市不平等、
空间排斥与社会断裂,也为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新起点。 人民城市

为世界范围内的城市治理提供了中国方略,科学回答了城市发展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建设什么样

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问题,对城市未来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经典

文献出发深入理解人民城市理念,人民城市怎样丰富和发展了城市政治与治理中的权利理论,突
破新自由主义范式的意识形态与政策框架,值得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予以深入探究。

二、人民城市治理的权利基础:理论框架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没有对城市进行专门论述,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缺乏关于城市的理

论体系,事实上,这一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 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开拓

性研究启发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权利理论流派对城市政治与治理进行了更具体深入的研究。
人民城市的治理理念和实践,以人民为中心,以权利平等和公平正义为基础,通过权利的发展和

优化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增长。 其理论体系根植于历史唯物主义对城市不平等的批判传统,借鉴

有关城市权利的主张,基于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全球南方城市的治理实践,突破了新自由主义范

式,为城市治理提供了新的认知框架。
(一)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城市和权利思想的发展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通过主张消灭私有制和城乡对立阐明城市发展的方向。 城市产生于分

工和私有制,只有消灭私有制和异化劳动,才能消灭城乡对立。 当劳动分工不再是自发的而是自

觉自愿的时候,私有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城乡对立也不复存在,人既成为真正的城市人,也成

为真正的乡村人,“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② 消灭城乡对立,本
质上是消灭城市对乡村的统治关系。 城市对乡村的统治关系经由资本主义而形成,城市最终将

以公社的形式重新获得解放和发展,公社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国家从统治社会的力量

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③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通过论述城市权力与权利的辩证关系指出城市发展的动力。 城市的性

质与一定阶级主体的权力关系及其自身权利的实现密切相关,阶级权力在其实现过程中不得不

借助阶级权利。 马克思在对城市贫民捡枯枝的权利起源的分析中形成了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学说

的思想:一方面,城市中的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共同构成阶级权利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权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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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市权利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同时,还会以“实践的观念的表现”这一意识形态作为自己

的正名形式和合法性来源,城市有了社会权利和国家权利作为掩护阶级统治的外观。①

再次,历史唯物主义通过揭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权利关系明确城市权利的关键。 马克思

通过分析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为理解现代市民社会及其私有财产权利提供了

样本,其中,资本对工人劳动产品的所有权成为现代市民社会权利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权利。
马克思把劳动权利、私有财产权利和公民权利看作是一种既肯定又否定的个人解放形式:就肯定

方面来说,它们是对封建主义特权的胜利和替代;就否定方面来说,它们归根到底仍然是一种奴

役制度。 只有当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意识到自身的社会权利受到束缚,并要求以新的劳动形式加

以改造时,这种具有政治性的自我扬弃才能真正得以开始。 而土地成为资本这一现代私有财产

运动形式的构成部分,资本家的动产战胜土地所有者的不动产的过程,就是现代城市战胜中世纪

农村的过程,也是现代城市所有权关系完成对农村所有权关系的支配的过程。
最后,历史唯物主义通过提出自由人联合体等理念倡扬城市发展的价值。 历史唯物主义提

出“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②“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③ 自由人联合体即“每个人的

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④马克思人民群众主体性的思想使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

道主义、自由人联合体失去了利己主义和纯粹有用性,真正体现了城市发展的本来面目和价值取

向。 在此基础上,西方城市权利理论强调城市中的所有人,不因生理、阶级、信仰等因素受到不公

正对待,应给予所有公民平等权利,共享城市发展成果。⑤

(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权利理论的扬弃

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学派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基础上,剖析二战后资本主

义城市的新发展,形成了城市权利等新概念体系和知识类型,并对整个西方社会科学空间政治和

城市治理研究产生了影响。
第一,空间正义和公共空间是实现城市权利的基本诉求。 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

指出,资产阶级及其国家体系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在空间上表现为,“一方面,统治阶级和国家强

化了都市作为权力和政治决策的中心的功能,另一方面,这个阶级和国家的统治被城市分裂

了”。⑥ 城市空间成为阶级统治的有力武器,但资本主义企图通过符号、价值和技术等意识形态

来占有空间对象的做法实际上是无法落地的。 空间意识形态只是一种形式,空间成为一种中介、
手段和工具,用以服务阶级统治的需要。 “空间是一种在全世界都被使用的政治工具,……它是

某种权力(比如,一个政府)的工具,是某个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工具。”⑦ 列斐伏尔在分析空

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关系时指出空间形态被抽象化,“这正是因为这个空间已经被占据了,被
管理了,已经是过去的战略的对象了,而人们始终没有发现它的踪迹”。⑧空间政治及其意识形态

的假象应当得到批判,并建立一门关于空间生产的科学,列斐伏尔把它衔接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

学批判上,在内容上进入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内部矛盾。 城市权利的实现依赖于公共空间,美国近

百年城市斗争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争夺公共空间的历史,社会边缘的行动者如移民、无家可归

者如果宣称要求城市权利,就不仅仅需要生产公共空间,同时要积极行动以获得它,人们需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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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中相遇、在场,社会正义的实现才有希望。①

第二,超越资本及其政治权力体系对城市的单向度控制是实现城市权利的关键环节。 戴

维·哈维(David Harvey)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权利体系走向了偏颇,个人私有财产权利成为所有

权利中压倒一切的赢家,而资本是最重要的私有财产,也是国家服务的对象。 哈维将关注重心放

在创造城市和公民自身的权利上,人们在创造和改变城市的同时,也创造和改变了自己。 “创造

的权利”强调城市中人的主体意识,城市是按照人的愿望加以创造的结果,“城市权利即一种对

城市化过程拥有某种控制权的诉求,对建设城市和改造城市方式具有某种控制权的诉求,而实现

这种对城市的控制权需要采用一种根本的和激进的方式”。② 这种对城市的控制权既是对资本

和权力精英在城市中强势地位的反思,也是为最终诉诸城市运动和革命的权利做准备。 资本主

义城市化由人的主体自由带来,却最终让渡和物化为资本的自由,资本的控制反倒成了城市化的

主导力量,“资本家永远都在生产着剩余产品,以此寻求剩余价值,而在吸收这些剩余产品中,资
本主义的城市化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③哈维和列斐伏尔等人勾绘了一个激进的城市革命愿

景,即一个由居民自我管理的城市,从而超越资本主义及其国家的控制。④

第三,以集体消费和城市社会运动为代表的民主参与是实现城市权利的政治机会。 曼纽

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从集体消费领域剖析实现城市权利和城市革命的可能性,资本主

义国家为城市提供了住房、医疗、教育和闲暇设施等公共消费品,消费成为生产之外又一个值得

重视的领域。 卡斯特尔指出,消费领域中的社会斗争有反过来激化阶级矛盾和变革城市制度和

政治结构的可能,这时围绕日常生活议题展开的城市抗议和斗争就具有了政治性,并进一步深入

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私有财产权利的改变上。 资本扩大再生产对公共消费品提出了更多的

需求,直到国家无法保障其有效供给的时候,公共消费品危机就会引发为维护城市权利而发动的

城市社会运动,冲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财产占有结构。⑤ 卡斯特尔的观点意味着,相对于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消费关系中的现实条件更有可能使城市无产阶级产生出行使城市权利

和城市革命的意识。 一项针对南欧城市社会运动的研究表明,即使在公民权利意识较弱的国家

和地区,基于平等权利诉求的城市社会运动也可能通过包括松散网络化等创新的动员形式实现

城市权利和城市民主政治的转型。⑥

(三)对新自由主义城市治理范式的批判

面对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经济危机,英美等西方国家开启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

改革,将城市视为推动资本积累和提升竞争力的空间手段,构筑以“增长”与“效率”为目标的发

展框架。 然而,随着不平等的加剧与城市危机的显现,这一发展逻辑的正当性受到多方面的挑

战,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基于西方经验的城市治理理论,日益暴露出其解释

能力与适用范围的局限性。
新自由主义主张“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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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的幸福”。① 这一理念在城市发展上演化为

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增长联盟,资本主义城市被视为实现资本积累最大化的绝佳载体,资本是没

有固定时空的权力(placeless power),城市是没有权力的时空场域( powerless place)。 两者的结

合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完美组合,城市被异化为服务于增长目标的附属品。② 以增长为导向的城

市发展模式关注城市与资本的关系,新自由主义也成为城市治理与发展的普遍意识形态。③

但是,随着 21 世纪初以来城市化的重心逐步转向全球南方,这一地缘转折打破了长期以来

全球北方经验主导城市理论建构的格局。 被边缘化的全球南方城市,如今成为世界城市转型与

治理研究的关键区域,其复杂的治理挑战、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迫使政策制定者与学术界重新

审视既有的发展范式。 《外交政策》杂志提出,2023 年堪称“全球南方元年”,④这一提议也将全

球南方由描述地缘分布的空间概念转化为政治性的批判框架,象征着一种被压制的经验视角的

浮现。⑤

新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城市治理理论,植根于对北方国家制度环境与资本主义演化路径的抽

象提炼,忽视了南方国家在历史背景、政治伦理与社会结构上的异质性。⑥ 在这些国家中,快速

城市化带来的并非单纯的市场效率问题,而是权利分配、治理正义与社会排斥的深层矛盾。 例

如,南非在后种族隔离时期建立的再分配机制,并未遵循市场主导的权力下放逻辑,而是强调国

家对社会公平的直接责任,福利资源虽由国家集中控制,却基于“富人纳税、穷人受益”的分配伦

理,体现出一种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城市治理价值观。 面对现实差异,全球南方的理论建构者不

再满足于将南方城市作为北方理论的验证场所,提出从南方经验出发构建独立的解释框架。 这

种范式突破的核心在于,城市治理不仅是制度设计的问题,更是价值逻辑与政治伦理的较量。 例

如,苏珊·帕内尔(Susan Parnell)等人推动的范式转向,揭示现有城市理论在面对南方城市生活

现实时的解释力不足,强调以城市权利为基础的理论更新。⑦

城市权利逐渐成为全球南方城市治理变革的重要议题。 这一概念不再局限于个别城市的抗

争实践,而成为政策设计的价值支点。 从巴西到南非,从印度到伊朗,越来越多的南方城市探索

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以回应资本主导的发展逻辑。 一方面,它通过空间正义、知情权和参与权等

机制,重新定义居民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打破资本的单向控制;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价值导向,
促使城市治理模式从经济增长中心论转向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逻辑。 例如,两位来自南方的

学者基于对全球南方城市智慧转型政策的反思提出,应当构建“全球南方智慧城市权利”,保护

智慧城市规划下被忽视和受到剥夺的城市居民权利。⑧

人民城市治理是城市权利语境下全球南方城市发展反思的最新成果,人民城市治理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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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是对新自由主义单一发展逻辑的系统超越,不再将城市视为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空间,而强

调城市应成为承载公共价值与人民诉求的场域;城市不仅是增长的空间,更是权利的空间;治理

的目标不仅是提升竞争力,更在于以人为本与公平正义。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让城市成为资本

积累的空间,人民城市则通过城市权利的发展和实现,培育了创新生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不

断取得突破,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
(四)进入 - 发展 - 共享:人民城市治理的权利建构及其意义

人民城市是中国城市建设的根本理念,纵观我国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权利本位、以人民为

中心的政治逻辑在城市治理的长期探索中不断明晰。 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改革、社区自治等

政策的推行展现了人民城市理念在实践中的初步成效。 进入新时代,政治权利与政治权力在良

性互动中渐致和谐共融。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② 同年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推进城镇化的四条基本原则,
其中“以人为本”被列为首位。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了“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的原则。④ 2025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

化人民城市”。⑤

人民城市揭示了城市治理的根本目的和动力源泉,体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又创造性地发展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权利观。 其核心在于打破城市治理中以资本和权力为主

导的思维范式,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体系,为城市治理提供具备社会基础与政治正当性的实

践方案。 这一理念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修辞,而是根植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制度性回应,构成了

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城市正义诉求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目标整合的本土方略。
第一,人民城市明确城市治理的根本目标是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城市不是简单追求经济增

长或形象提升,而是致力于提升全体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围绕

居民的实际需求,关注低收入群体、外来人口、残障人士、老年人和儿童的特殊需求,确保基本公

共服务的均等化和可及性。 例如,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住房的多样化需求,确保外来人口进得

来、留得住、住得安、能成业。
第二,人民城市强调人民是城市治理的主体力量。 城市治理要赋权于民,激发市民的主体意

识和内生动力。 拓宽参与渠道,确保不同背景的居民都能便捷有效地表达诉求、参与决策、监督

执行。 培育社会组织,发挥其在服务特定群体、反映民意、组织动员、提供专业支持等方面的桥梁

纽带作用。 推动社区自治,鼓励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解决身边的“微

治理”问题。
第三,人民城市坚持城市治理的价值导向是公平正义。 消除各种形式的排斥和歧视,保障所

有居民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和机会,共享城市发展成果。 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保障流动人口平

等权利,建设无障碍设施等。 城市规划与更新实现空间正义,确保公共空间如公园、广场、绿地、
滨水区和文化设施等对所有人开放、友好、可达,关注老旧小区、城中村改造中的居民权益保障。
共享城市发展红利,防止发展成果被少数人垄断。

第四,人民城市注重城市治理的精细化与温度。 要求管理者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结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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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调研,精准识别和有效回应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和个性化需求,切实解决 “大城市

病”。 坚持柔性执法与人文关怀,在城市管理中既维护秩序,也体现温度,例如对摆摊谋生的低

收入者、快递外卖从业者等给予更多理解和支持。
第五,人民城市强化城市治理的统筹协调和人民共建共治共享。 在党的统合领导下,政府、

市场、社会、市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发力。 加强政府主导与协调,扮演好城市规划者、规则制定者、
服务提供者、权益协调者的角色。 引导市场力量有效参与,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公私合

作、政府购买等方式参与普惠性公共服务供给和基础设施建设。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和

服务,在社区更新、环境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构建多方参与的伙伴关系。
人民城市治理的权利基础至少包括进入 - 发展 - 共享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以人民为中心、民

主参与和管理城市、共享城市发展成果的城市权利,印证了历史唯物主义对城市发展必然性的判

断,为全球范围内城市治理的范式革命,特别是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城市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理

论认知框架。 首先,进入城市的权利是一种权利实践模式,体现为通过制度创新将以人民为中心

落实为可操作的权利保障机制,包括城市居民权利的确认、空间治理权利的重塑和文化自主权利

的回归;其次,发展的权利是一种改变城市的权利,通过参与城市民主治理来重塑城市权利并创

造一种新质的城市政治,包括城市发展目标从功利性增长到包容性增长的转变,城市发展模式从

空间排斥到空间正义的变革,城市发展动力从资本驱动到以人为本的转型,城市发展方式从权力

本位到权利本位的演进;最后,共享的权利意味着通过政策和机制的安排实现城市的公平正义,
彰显了权利平等、人文关怀、社会融合、环境正义和数字包容的权利优化方向,其最终导向是权利

建构的共享之维,实现“所有人的城市”和“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追求(见图 1)。

图 1　 人民城市治理的权利建构

进入 - 发展 - 共享的权利框架是一个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城市权利理论和世界各

国实践基础上,逻辑关系层层递进的理论分析框架。 进入城市的权利是一个逻辑起点,所有居民

特别是外来移民和弱势群体能否公平获得在城市中居住、工作、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权利,在
全球化背景下决定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发展的权利体现了城市权利的变迁过程,即如何通

过权利与资本、权力的合理配置达成可持续增长和空间正义;共享的权利代表了城市权利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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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和方向,随着现实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动态优化。 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人民城市治理的核心目

标,必然同时在这三个层面有所体现。 当然,全球范围内城市发展的阶段是不同的,即使一国内

部城市发展的水平也有很大差异,对那些已经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化大都市而言,进入的权利

尤为重要,在城市间创新产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城市权利越完善的城市对创新人才的吸引

力越大;发展的权利对那些资源不足仍需充分发展的城市更加关键,切实转变发展模式,找到权

利与资本、权力的最佳平衡点,才能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增长;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几乎所

有类型的城市都需要通过共享的权利实现城市治理的权利优化,实现城市发展以人为本和公平

正义的价值目标。

三、进入的权利:人民城市治理的权利实践模式

进入城市的权利是一种拒绝和更新的权利,拒绝体现在拒绝将弱势群体隔离于城市边缘地

区,更新体现在所有居民获得居住、工作、生活、教育和保障的权利,以及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
进入城市的权利涉及占用和参与两个层次。 列斐伏尔指出占用的权利不仅包括对城市空间的进

入与使用,更强调城市空间的归属从产权所有者转移到居住在其中的居民身上;参与的权利实现

的是从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参与权利向以城市为主体的参与权利的过渡,城市居民应当在任何

有助于城市空间生产的决策中发挥核心作用。① 通过呼吁占用和参与的权利,列斐伏尔实际上

呼吁了一种城市居民参与城市政治和空间生产更广泛的权利。
实现进入城市的权利,意味着将重新建构一个能够取代原有分割空间的城市联合体,只有城

市空间构成性中心———生产和生活关系的重建,才能解决空间矛盾,一个是空间的近端秩序,即
城市和郊区,另一个是空间的远端秩序,即社会和国家,才能重塑城市的权力和权利体系。 实现

进入城市的权利的关键是从法律和制度上落实可操作的权利保障机制,在城市权利的驱动下,城
市公共政策致力于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权利,包括在城市中的居住权利和获得工作机会的权利,
享有充分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权利,以及积极参与城市发展过程并充分代表城市的权利。②

进入城市的权利不仅是一个响亮的口号,更是一组具有理论前瞻的城市需求的总和,其既取决于

城市使用者如何感知和定义,也取决于城市居民如何采取行动来实现。③

人民城市治理的权利实践模式具备完整的目标、结构与机制,从而保障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

和结果,并在危机应对中体现城市治理的温度。 第一,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导向,将人

民的需求而非功利性增长或城市扩张作为城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深化多元参与的城

市治理结构,打破权力或资本单一主导的模式,在党的统合领导下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

局;第三,构建制度包容的城市治理机制,通过政策法规固化、保障人民合法权益,也通过协商、调
解获得公正结果,避免城市治理的短期化和随意性;第四,推动空间正义和资源共享的城市治理

目标,避免空间隔离和资源垄断;第五,促进权利平等的城市治理结果,通过均衡可及的公共服务

增强不同群体的归属感和社会融合,兼顾技术效率与人文关怀实现数字治理的转型正义,加强环

境保护提高城市韧性和生态承载力;第六,在危机治理中凸显人文精神,遇突发事件优先保护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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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群体,体现人民城市治理的温度。
人民城市把人的权利融入人的主体本质,提供一种普遍主义的和取消一切障碍的政治机制

和公共政策。 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①只

有推翻社会关系中使人受奴役、隔绝和藐视的因素,实现人的本质和真实权利,才能实现真正的

自由发展。 围绕这一核心转向,人民城市治理的权利实践模式至少实现了对新自由主义城市治

理范式的三重突破。
一是城市居民权利的确认。 新自由主义理念下的城市居民往往被排除在城市空间生产与城

市转型的决策议程之外。② 人民城市治理旨在促进所有居住在城市中的人的利益,其城市权利

赋予城市居民一种参与城市空间生产的决策权利。 这既是一种主张,也是一面旗帜,不仅是对现

有法律体系内正义权利的索取,也是对更高道德层面的权利的索取。③ 城市居民权利的行使并非

国籍或出生地的偶然结果,而是通过在城市空间中的日常生活实践而获得的。 尤其在全球城市的背

景下,城市居民权利不仅以国家作为参照系,更在超国家和次国家的尺度上获得了新的意义。④

二是空间治理权利的重塑。 在新自由主义的增长逻辑下,城市空间的增值是资本积累的核

心策略,其使用价值往往屈服于交换价值。 人民城市治理超越这一空间价值逻辑,重申人民对城

市空间的使用权与决策权。 城市空间是人民日常生活实践所创造的作品,而非可供交换的商品。
城市权利主张的占用权利和参与权利重塑了城市空间的价值,前者体现为对生活空间使用价值

的最大化配置,而非资本的交换价值;后者赋予居民参与空间治理的权利,打破了新自由主义产

权制度中资本对城市空间决策的垄断。 这一转向重塑了城市空间的权利归属逻辑,实现了从增

长的工具理性向以人为本的价值跃升。
三是文化自主权利的回归。 在新自由主义的倡导下,城市重视维护其经济竞争力,这是

西方资产阶级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所采取的技术性解决之道。 虽然新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城市

化在吸收剩余资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一过程剥夺了城市居民的所有权利而使其落入

少数政治和经济精英手中。⑤ 在人民城市治理的权利实践模式下,城市发展由资本增殖转向人

民的日常生活实践,文化自主权利的回归促进了居民社区认同的提升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助

于社区共同体的建构。 社区认同感、居民在空间政治博弈和社会改造过程中主体性的生长,是
通过参与保护生活空间的文化特质和集体记忆的过程而实现的。⑥ 人民城市治理寻找人民之

于城市发展的独特意义,他们更善于感知城市的形态,感受城市的节奏和情绪,进而塑造与发

展城市。

四、发展的权利:人民城市治理的权利变迁路径

城市权利不仅仅是进入城市的权利,更是一种通过发展而改变城市的权利。 通过创造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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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的城市社会属性来重塑城市权利,确保城市居民与自己的创造共存,是所有权利中最宝贵

的。 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包装下,人们已经忘记了他们是否还享有其他权利,比如作为集体权

利的城市权利。 “城市权利远远超出我们所说的获得城市资源的个人的或群体的权利,城市权

利是一种按照我们的期望改变和改造城市的权利。 另外,改变城市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城市化过

程中集体力量的运用,所以,城市权利是一种集体的权利,而非个人的权利。”①

哈维在资本物权压迫下重提大众集体的控制权,目的是要再度唤起人的主体性权利。 他通

过分析巴黎和纽约的城市化进程,展示了各种城市权利运动和斗争,给出的方向是城市大众对于

资本主义剩余产品的控制,以及对生产这些剩余产品的生产条件的控制,“因为城市发展是剩余

资本使用的主要渠道,所以,应通过城市化过程中对剩余资本的民主管理,建立起城市权利”② 。
被剥夺者只有保证城市每一次新的生产和占有的控制权不被剥夺,才能为按照自己的愿望改变

城市权利创造可能性,因此,必须反对资本的无尽积累和其中嵌入的权利观念,从政治上主张一

种不同的城市权利,衍生的权利(如被有尊严地对待的权利)应该成为基本的权利,而新自由主

义意识形态下的基本权利(如私有财产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资本的利润率高于其他任何权利的观

念)应该成为衍生的权利。③ 发展的权利意味着通过运用创造的权利去改变城市,通过突破资本

和权力对城市单向度的控制去创造一种新型的城市政治和民主治理模式。
人民城市治理实现可持续增长和社会公平正义两个发展目标,从发展的权利的视角深入

剖析其理念原则和创新实践,可以发现人民城市为城市治理提供了价值观重塑和方法论创新

的双重启示。 价值观层面以人民为中心,将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城市治理的根

本目标。 人是一切城市治理的主体和目的,④尊重人的权利和需求是人民城市的本质追求。 同

时,从传统的“天下为公”“兼爱”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⑤公平正义的公共价值凸显了其在人

民城市治理中的不可替代性。 方法论层面通过赋权、赋能、融合、共享和制度化等手段构建更

具韧性、更有温度的城市治理体系,特别是通过权利与资本、权力的均衡发展实现赋权与赋能

的城市治理体系,以系统思维应对城市治理的复杂性,为全球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分裂、空间

隔离和增长乏力提供了中国方案,呼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中的“包容、安全、韧性

城市”的愿景。
首先,城市发展目标从功利性增长到可持续增长。 功利性增长关注经济总量的增加,即使在

环境和社会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增长也被视为城市发展的主要标准。 功利性增长的实质是对优

势群体的倾斜,结果是社会不平等持续扩大,普通市民的参与和决策权利受限。 经济增长是解决

城市贫困和不平等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⑥ 可持续增长强调社会成员拥有平等的经济

机会并共享发展成果,在保持增长的同时关注社会分享,提供和创造更为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公共

服务。 可持续增长消除了功利性增长可以剥夺人民自由权利的逻辑,只关心增长总量而侵害个

体利益的逻辑,以及允许城市贫困和社会极化的逻辑,要求以人为本基础上的经济增长。 特别是

在全球城市间创新产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人民城市通过完善的城市权利建构,实现动能转

换,吸引全球创新人才,建设更加开放包容、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
其次,城市发展模式从空间排斥到空间正义。 如何消解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的冲突,平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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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城市群体间的权利,是人民城市治理的重要问题。 外来人口的涌入为城市增长提供大量劳动

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城市运行带来挑战,包括城市公共服务供需失衡,不稳定因素上升,
社会治理复杂性增加等。 不同群体间的诉求差异导致权利主张的矛盾,加深社会阶层分化、空间

排斥和群体冲突。 必须通过融合居住和公共空间实现城市空间的生产正义,通过均衡可及的公

共服务将外来群体视为城市发展的利益相关者,通过发掘其内在潜力将外来群体融入城市治理

的公共事务,并通过提升身份、文化和情感融入建构完善城市的认同体系。 例如,北京“共有产

权房”制度让部分房源面向非户籍家庭,降低购房门槛;上海的“居转户”政策保障符合条件的非

户籍人口办理落户后逐步享受本地居民的福利;广州“积分入学”措施使非户籍家庭通过社保、
居住年限等积分让子女入读公立学校;等等。

再次,城市发展方式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 其一,权力归属从权力至上到权利保障。 权力

本位的逻辑往往强调通过城市权力推动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来判断城市政策的正当性,实践中经

常以公共利益的旗号取代或压制城市居民的合法权利。 权利本位的逻辑不仅关注整体利益的最

大化,而且重视社会正义,每一个城市个体的尊严和自主性得到尊重和保护。 其二,权力运行从

封闭管理到开放参与。 权力本位的逻辑下,城市决策权主要掌握在权力主导者手中,城市政策偏

私不透明。 权利本位逻辑强调通过民主参与来协调不同诉求,保障包括弱势群体在内所有人的

参与权利。 其三,公民责任从义务优先到自由自律。 权力本位强调个体的义务和责任,往往通过

严格的控制要求个人为整体目标做出牺牲,对权力集中的过度依赖可能导致社会发展缺乏活力

与创新意识。 权利本位强调个体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自由和自律意味着居民通过改造自身和改

造城市来适应城市集体权利的发展。
最后,城市发展动力从资本驱动到以人为本。 资本驱动的逻辑下城市治理虽然也倡导人的

价值或人道主义,但在实践中往往被异化成单纯追求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其根本问题恰恰在于

“人”的失落,以人为本特别是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为人民城市治理提供了价值取向。 其一,马克

思人本思想是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超越。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建立在对人的异化与剥削之上,
在实践中往往沦为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矛盾的道德说教。 马克思的人本思想主张在具体的

社会关系中理解人的价值,反对脱离现实条件去空谈抽象的人道标准,也反对忽视城市固有矛盾

去虚构普遍的人类价值追求,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划清了界限。 其二,马克思

人本思想将满足城市最广大人民的需要作为现实追求。 马克思指出人的需要的丰富性,①其丰

富性需要不断满足,人的本质便得到更加全面的实现,人的价值也得到不断的确认。 其三,马克

思人本思想将实现人的发展作为最高境界。 马克思指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
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② 这意味着人类能够摆脱狭隘的民族、
地域和分工限制,从贫乏走向丰富,由封闭走向开放。 人民城市治理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创新,
促进城市居民的交往与合作,最终在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实现人的个体性、群体性和主体性

的有机统一。③

五、共享的权利:人民城市治理的权利优化方向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了两种关于发展的观点:一种观点把发展看作严酷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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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充满血汗与眼泪,反对在这一过程中过早提倡政治权利、公民权利和民主;另一种观点认为发

展是一个友善的过程,表现为互利交换、给予政治自由和推动社会发展。① 这个分类解释了发展

对于权利实现的不同理解,也指出了自由是发展的目标与工具。
通过共享的权利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和“所有人的城市”的目标是人民城市治理的价值

追求,共享的权利意味着使单一的权利体系化,道德的权利制度化。 在城市化、全球化和新技

术革命的多重背景下,城市权利的实践面临一系列挑战,其一是人口大规模流动、集聚下的全

球城市权利的建构,其二是城市社会运动考验公共安全秩序,其三是平等多元的权利诉求要求

城市治理模式走向规模集约和公平正义,其内容广泛存在于法律条文、行政许可和公共政策、
社会运动的目标、全球行动者的社会网络中,其性质在于消除阶级差异,促进全体市民的平等,
其基础在于地域特点和地方自治。② 如何通过政策和机制安排,保障发展成果为所有人平等共

享,关系着城市的命运和人类的未来。 城市权利强调不同社会群体在人口、社会、经济和环境等

方面实现发展机会平等、发展成果共享。③ 基于这些挑战和应对,共享的权利当下至少包括权利平

等、人文关怀、社会融合、环境正义和数字包容诸领域,并随着人民城市治理目标和任务的调整而动态

优化(见表 1)。

表 1　 人民城市治理的权利优化方向、任务与实例

方向 任务 实例

权利平等 建设舒适便宜的宜居城市

上海等地的“15 分钟生活圈规划”让居民公平享有教育、医疗、
文化等公共服务;混合居住政策通过规划实现不同群体共同居

住与资源共享;公共空间如滨水区域或景观等对公众开放。

人文关怀 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

提供充足的便利设施,打造老人、儿童和残障人士友好的城市;制
定保障女性平等权益的专项法规;在城市更新中避免“绅士化”,
驱逐原居民;在城市危机应对中优先满足弱势群体的需求。

社会融合 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

北上广深等户籍制度改革打破“本地 - 外来”身份壁垒,赋予非

户籍人口教育和医疗权利;苏州“新市民方言课堂”开设吴语课

程,同步培训本地居民“务工普通话” ;义乌“中外商户自治会”
根据多元文化规则(如自然法、习惯法)调解纠纷。

环境正义 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

北京“生态修复”工程提升城市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稳定性;长江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让环境受益方反哺受损社区;城市环境治理

意见征集常态化。

数字包容 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

上海落实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 和城市运行 “一网统管” ;杭州

“城市大脑”提升交通、文旅、卫健等系统治理能力;腾讯推动

“数字包容计划”助力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外卖平台避免算法

歧视将骑手“困在系统里” 。

　 　

一是权利平等的共享逻辑。 权利平等不仅关乎城市的公平正义,更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

保障。 权利平等也不仅体现在政策法规的制定上,更体现在执行中,包括教育、医疗、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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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住房等在内的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一方面,均衡可及的公共服务带有天然的权利意涵,不
仅是空间意义上的供需适配,城市生活的复杂性也意味着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涉及制度供给、政策

制定、社会交往、文化融合等深层次的权利分配。 另一方面,权利平等的价值导向与公共服务的

均等化要求相契合,公共服务的前提在于其非排他性,惠及城市所有群体,这与权利平等内在的

价值导向相一致。
二是人文关怀的保障逻辑。 对特殊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公正对待体现了城市治理的伦理向

度,结果的公正要求社会分配以不损害社会中最不利者的利益为原则。 政府通过干预使最少受

惠者利益最大化,强调平等的再分配以有利于社会最弱势群体为基准。 为自我生存和发展能力

比较脆弱、利益最容易受损的人群提供特别帮助,①以保障和发展为原则,确保弱势群体在基本

生活方面得到保障,并通过教育培训、就业支持和技能提升等措施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和社会

融入。
三是社会融合的共建逻辑。 社会融合可使具有社会排斥风险的群体获得必要的机会和资

源,帮助其全面参与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 社会融合是逐步同化和减少排斥的过程,也是

城市不同社会群体互动交织的过程,②可分为结构性和社会性两个维度,结构性维度关注社会制

度、政策和资源分配等宏观因素对城市不同群体的影响,社会性维度关注社会互动、文化认同和

社区参与等微观因素对社会融合的作用机制。 城市的社会融合应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在结构

性维度完善均衡可及的公共服务体系,在社会性维度建构开放包容的社会资本网络,提升城市治

理的韧性。
四是环境正义的共治逻辑。 城市化在强调经济权利的同时,更应注重城市居民生态权利的

实现,构造二者合一的“田园城市”。③ 在当前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环境正义不仅关

乎自然资源的合理分配,更涉及社会公平公正的核心价值,确保所有群体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

方式在环境决策中得到尊重和承认。 环境正义的共治逻辑体现为多方参与、责任共担、利益共

享,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环境监管的效率,推广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低碳生活方式,借鉴国际

先进的治理经验和技术手段。 环境正义的共治逻辑不仅是对当代人生存环境的负责,更是对未

来世代生存权益的保障。
五是数字包容的人本逻辑。 数字转型是城市治理的挑战和机遇,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先进技术,城市管理者可以更加精准地了解居民需求、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治理效能,数字

技术也为居民提供了便捷、高效的服务体验。 在数字转型中必须坚持人本逻辑,确保技术为人服

务,而非人服务于技术,确保数字技术真正惠及广大居民和一线工作者,保护数据隐私和数字安

全。 面对数字鸿沟与数字困境,更加关注数字包容,不让数字弱势群体或数字难民被排除在数字

进程之外,确保城市中的所有人,无论其社会经济地位、技术能力或文化背景如何,都能平等地拥

有运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和权利。

六、结语

人民城市是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根本性政策理念,体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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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又创造性地发展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权利观,在进入、发展和共享的城市权利框架上提供

了共建共治共享的中国方案。 人民城市治理的权利之维将突破资本或权力对城市发展的单向度

控制,突破新自由主义范式对城市治理的狭隘理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和公平正义的城市权利,
创造一种新型的城市政治和治理模式。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古典城市理论,还是新城市主义和后现代城市理论,抑或是

国际社会的倡议和世界各国的实践,都不否认城市发展应具有的权利平等和公平正义,城市权

利始终是贯穿交织的主题,是理解城市治理的关键媒介。 人民城市治理的权利建构是一个值

得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不断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关乎中国未来的繁荣与稳定,也关乎全球范

围内城市化发展的方向。 其为城市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目标,更需要在城市治理的实践中通过

机制安排和政策落实得到充分实现,这些实践既会因为不同地区制度文化和城市化发展水平

而受到影响,也会因为新技术革命、全球城市转型、智慧城市建设和环境与空间正义等发展背

景而产生共同关切。
未来研究可从三个维度拓展:其一,在实践层面深入考察多元社会主体的权利建构路径,特

别是边缘群体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实践拓展民主参与;其二,在制度层面探讨城市治理与国家治理

体系之间的衔接机制,提升城市权利的制度嵌入与结构承载能力;其三,在方法论层面构建跨尺

度、跨文化的比较分析视野,揭示不同城市与制度情境下权利建构的共通原则与差异逻辑。 唯有

将权利主张、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进行系统整合,城市治理才能真正在回应复杂社会需求的同

时,重塑城市公共性的现实基础。
总之,城市权利充分发展和实现基础上的人民城市将既是一种可持续增长的经济模式,消灭

剥削压迫和不劳而获,实现长久的繁荣稳定,也是一种美好的政治形态,拒绝任何群体歧视、空间

排斥和社会不公,让城市成为“所有人的城市”,更是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摆脱一切形式的奴役

和恐惧,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

作者:刘晔,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市,200433)
(责任编辑: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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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keholders is a classic issue in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Based 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ou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s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interdependence amo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and reveals how interdependence enhances collaborative

performance through common mechanisms. Drawing on the dual dimensions of “ technological

embedding” and “ organizational linking,” the formation of interdependence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four differentiated types: contractual, technology-driven, organizationally coupled, and platform-

governed. Comparativ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echnological embedding leverages platform interactions to

shape interdependence capabilities, while organizational linking stimulates interdependence motivation

through interest integration; the higher the levels of both, the stronger the interdependence among

actors; the stronger the interdependence, the better the stakeholders' collaborative performance, driven

by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information production, trust formation, and operatio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organization co-constitution, this study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 interdependence” variable i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s, offers a new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ve performance, and provides insights into the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of smart and modern people-centered cities.

Key words: interdependence; collaborative performanc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urban governance

Governance of People's City: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Right to the City

　 Liu Ye(63)………………………………………………………………………………………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mounting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neoliberal-dominated paradigm

of urban governance and the escalating disparities within cities, the concept of the right to the city has

emerged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examining the prevailing urban crisi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People's City is rooted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s ideas about cities and rights, sublates Western

Marxism's assertion of the right to the city, criticizes the neoliberal paradigm of urban governance, and

embodies the logic of the right to “ access, development, and sharing”, providing a new cogn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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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for urban governance. The study's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right to enter the city

operationalizes people-centeredness into a rights protection mechanism throug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is innovation includes recognizing the rights of urban residents, reshaping the right to spatial

governance, and returning the right to cultural autonomy.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represents a change

in governance of People's City, achieving sustainable growth and spatial justice through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capital and power. The right to share emphasizes the optimization of rights, including

equal rights, humanistic care, social integrati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digital inclusion. The

rights-based construction of governance of People's City overcomes the one-sided control of the city by

capital or power. It establishes a people-centered, fair and just right to the city, making the city “ a

city for all” and “a union of free people” . This creates a new type of urban politics.

Key words: People's City; right to the city; people-centered; fairness and justice; neoliberalism

Concept of Accessibility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Indigenous

Construction Dai Jiaxin(77)……………………………………………………………………

Abstract: Accessibility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the field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theory and

policy. As a political concept that embodies rights and justice, accessibility provides a new analytical

perspective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space for the study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ccessibility has

evolved from a general to a specific meaning,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field of healthcare has attracted

particular attention, subsequently, it was adopted by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 research system. The

concept of accessibility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is compound abstract noun in terms of part of speech,

and its internal structure is composed of multiple dimens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with a value

orientation of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vulnerable groups. The conceptual essence of

accessibility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s the evaluation of the opportunity and cost of obtaining basic

public services by their users, including the right to obtain “ opportunities” and the ability to pay

“ costs” . China has depicted the indigenous policy narrative of accessibility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from

“egalitarian accessibility” to “ convenient accessibility” and “ balanced accessibility” , and the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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